青岛市非银行支付机构分支机构备案指南

一、备案对象 

（一）住所地在青岛市以外的法人支付机构在青岛市设立的分支机构从事或终止支付业务，由法人支付机构向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备案。

（二）非银行支付机构分支机构备案材料发生变更的，由变更主体备案。 

二、备案材料 

（一）住所地在青岛市以外的法人支付机构分支机构从事支付业务办理备案手续，应提交以下材料：
1.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报告，包括分支机构名称、公司治理架构、拟从事的支付业务类型等； 

2.加盖法人公章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3.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分支机构住所和管理人员相关材料； 

5.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住所地在青岛市以外的法人支付机构分支机构终止支付业务办理备案手续，应提交以下材料：
1.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业务类型、终止时间、终止原因、终止工作安排等；

2.加盖法人公章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3.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内容及要求如下：对客户知情权的保护措施，明确告知客户终止支付业务的原因、停止受理客户委托支付业务的时间、拟终止支付业务的后续安排；对客户隐私权的保护措施，明确客户身份信息的接收机构及其移交安排、销毁方式及其监督安排；对客户选择权的保护措施，明确可供客户选择的、两个以上客户备付金退还方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包括对业务终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客户集中提现、客户投诉、媒体负面报道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涉及其他支付机构的，还应当提交与所涉支付机构签订的客户身份信息移交协议、客户备付金退还安排相关证明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备案地点 

接收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

主办业务处室：支付结算处。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208号。 

联系电话：0532-80896752。 

办公时间：工作日，8:30-11:30，13:00-17:00。 

备案流程

（一）备案主体向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提交备案材料，备案材料应为纸质文档，每份文档均加盖公章。

（二）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根据备案材料审查情况进行现场查验。

五、备案要求 

（一）备案材料自分支机构成立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送，备案材料发生变更的，请自变更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报送变更之后的材料，并注明原报送材料中的变更内容。 

（二）分支机构终止支付业务的，备案主体应当自终止决定后1个月内，到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办理终止备案手续。

（三）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可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补充其他备案材料。

本指南由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